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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医保〔2025〕83 号

海南省医疗保障局
关于做好三明联盟“六病共管”医用耗材集中

采购中选结果落地实施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医保局，省医保服务中心、省公共资源交易服

务中心，省属医疗卫生机构：

为持续推进高值医用耗材治理，降低医用耗材采购价格，确

保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顺利落地实施，根据采购文件要求及工

作安排，现就执行三明市牵头的“六病共管”医用耗材集中采购（以

下简称为“六病共管”）中选结果落地工作，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采购主体

全省范围内所有公立医疗机构（含驻琼军队医疗机构）和已

经参与报量的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均应参与；引导和鼓励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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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自愿参与。

二、采购品种

三明联盟“六病共管”医用耗材集采中选品种供应清单（一次

性使用气管插管，一次性使用热活检钳，一次性使用活体取样钳/

活检钳，详见附件 1）。

三、采购周期及约定采购量

本次集中带量采购周期为 2 年，首年采购周期自 2025 年 5

月 20 日起至 2026 年 5 月 19 日止，三方协议每年一签，续签采

购协议时，协议采购量原则上不少于上一年该产品约定采购量。

各医疗机构具体约定采购量见附件 2。采购周期内，采购主体应

优先使用中选产品，并确保完成协议采购量，若提前完成当年约

定采购量，超出部分中选企业仍应按中选价格供应，各医疗机构

仍应优先采购中选产品，直至采购周期届满（在集采上下年度衔

接过渡期间，各医疗机构仍应合理优先采购中选产品）。

四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中选产品挂网。2025 年 5 月 16 日前，省公共资源交

易服务中心应及时按照省际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办公室推送的中选

产品清单，将符合医保编码规则的中选产品统一按中选价格增补

挂网，中选企业无需申报。清单中无耗材医保编码或者医保编码

发生变化的产品，生产企业应及时向国家动态维护平台申请或更

新编码，获得编码后进入海南省药品耗材招采子系统，按要求做

好中选产品的信息维护工作。

（二）三方协议签订。定点医疗机构、中选产品生产企业、

配送企业须严格按照我省医药服务采购平台通知要求，于 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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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6月20日前完成上述品种的协议签订。三方协议签订应遵循“高

效、便捷、安全、自主”的原则，企业自主选择电子合同网签或

传统纸质签订合同模式（电子合同网签流程由我省医药集中采购

平台根据供应商遴选进度另行通知）进行购销三方协议签订，不

论采取何种方式签订三方协议，均要能及时保障临床需求，确保

能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三方协议签订，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

延和拒签协议，协议签订前，各医疗机构在 2025 年 5月 20 日以

后采购的中选产品纳入已完成任务量计算。详细协议采购量见附

件 2。

（三）实行医保直接结算。中选产品采购货款，由医药企业

提出申请，按照我省现行政策规定和相关经办结算流程，实行医

保基金与供货企业直接结算。对于挂网信息不全的中选产品，省

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应及时在采购平台发出信息维护通知，企

业及时在采购平台维护产品信息。

（四）做好医保支付政策衔接。中选产品以中选价格作为医

保支付标准，纳入医保支付范围，医保基金按规定比例支付。中

选产品的采购货款实行医保基金与供货企业直接结算，医保基金

支付比例按照《海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规范我省基本医疗保险医

用耗材医保支付标准的通知》（琼医保〔2020〕115 号）的规定执

行。

（五）加强使用监测。医疗机构要畅通中选产品的采购、进

院和使用环节，通过采购平台做好网上采购工作。在中选产品协

议采购量完成的前提下，可结合临床使用实际，在采购平台适量

采购其他价格适宜的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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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强化供应监测督导。各地医保部门要强化中选企业供

应配送情况监测，对不能及时足量保障供应的企业，要及时督导；

对不按协议落实供货责任、督导整改不到位的企业，将采取失信

评价等措施。

（七）其他事项。各中选企业应保持带量采购前后服务供给

的延续性，按不低于集采前水平提供配套设施及相应伴随服务，

以保障正常临床医疗工作开展。医疗机构使用配套工具产生的消

毒费，按规定由医疗机构承担。各级县域医联体（医共体）可结

合本地实际，开展医联体（医共体）联合采购，发挥批量采购优

势，保障供应。

采购周期到期后待接续品种继续按本通知执行。如遇国家政策

调整或不可抗力，致使直接影响采购执行的，由签订购销合同中的

各方协商解决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、协调配合，落

实好相关配套措施，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的时间节点，做好医用

耗材集中采购中选结果落地实施工作，加强履约监管，推进集采

结果落地实施。

附件：1.三明联盟“六病共管”耗材集采中选供应清单

2.三明联盟“六病共管”耗材集采协议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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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海南省医疗保障局

2025 年 5月 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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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医疗保障局综合处 2025 年 5月 6日印发


